








三、 服务时间、 地点

服务时间： 自 合同签订日-2025 年 12 月 31 日

服务 地点： 乡镇 服务站建设-河桥镇 ( 服 务范围覆盖河

桥镇、 连 城镇)

村级服务点建设 (覆盖河桥镇、 连城镇4 个

村子)

四、 合同金额、 支付方式及要求

1.合同总额： ¥435300(大写：肆拾参万伍任叁佰元)。

2.合同支付方式

本合同分三次支付：

(1) 第一次： 乙方向甲方提交详细的实施 方案及项目

预算，实施方案及项目预算将作为合同附件，与合同正文具

有同等效力。 审核通过后甲方向乙方拨付合同总价的50%,

即：¥217650元(大写：贰拾壹万染仟陆佰伍拾元)。

(2) 第二次 ： 2025年 10月为项 目中期节点。 乙方于

2025年 10 月 15 日向甲方提交自评报告及完整佐证材料(包

括但不限于档案村料、 工作台账、工 作记录、 活 动记录、 会

议纪 要、 满意度调查结果等) 。 甲方指定第三方 对项目执行

进度进行检查， 检查合格且资金支出达到合同总金额的50%

后甲方向乙方拨付合同总价的40%, 即；¥174120元(大写：

拾染万肆任壹佰贰拾元         )。

(3) 第三次： 项 目执行结束后 15 个工 作日内，乙方应

向甲方提供自评报告及完整佐证材料 (包括但不限于年度总

结报告、 典型案例集、 档案材料、工作台账、 工作记录、 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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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记录、 会议纪要、 满意度调查结果等) 及财务进度报告、

会计凭证及活动经费发票扫描件 (包括但不限于明细账、 会

计凭证、 发票资料等) ,提交资料时间最晚截至项目执行结

束后 1 个月。 甲方委托第三方对项目执行及财务资金进行检

查，合格后向乙方拨付合同总价的 10%,即：¥43530元(大

写：肆万叁仟伍佰叁拾元

(4) 付款时，乙方需向甲方提供与付款金额相等的合

法发票 ，

3. 甲方开票信息

名称： 永登县 民政局

统一信用代码 ： 116201210139051911

4. 乙方收款信息

五、 甲方的权利和义

名称 ： 永登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

开户行及账号：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登支行

101802002364351

务

1. 甲方财政审批流程完成后在约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拨

付款项。 若因银行系统、 财政系统或审计部门等原因导致未

能按时拨款的， 乙方应予以谅解并同意延期拨款， 甲 方无需

承担违约责任。

2. 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指导、监督和审计工作。 具体包

括财务监督、 服务指导、 服务监督及综合评估工作 。

3. 对 乙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并提出修改意见和

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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